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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湖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长兴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长兴县卫生健康局、长兴县教育局、湖州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湖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湖州市教育局、长兴县第一小学、湖州深蓝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胜、邵斌、罗康、刘静、张湘江、施长苗、唐昊翔、吴涛、丁忠明、王晓丽、

陈金星、付云、袁瑞、蒋学平、臧培峰、李乐、费晓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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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力健康校园建设与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中小学校视力健康校园的建设要求、管理要求、评价与改进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中小学校视力健康校园的建设与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976 学校课桌椅功能尺寸及技术要求

GB/T 11533 标准对数视力表

GB/T 17743 电气照明和类似设备的无线电骚扰特性的限值和测量方法

GB/T 18205 学校卫生综合评价

GB 40070 儿童青少年学习用品近视防控卫生要求

QB/T 4071 课桌椅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建设要求

4.1 教学环境

按照 GB/T 17743、GB/T 3976 和 QB/T 4071 的规定对教室人均面积、采光、照明、黑板和课桌椅进

行配置，至少满足以下条件:

——人均面积。小学教室不低于 1.36m2，中学教室不低于 1.39m2；

——采光。采用左侧采光，采光系数不低于 2%，窗地面积比不低于 1:5，墙壁和顶棚为白色或浅色，

窗户为无色透明玻璃；

——照明。课桌面照度不低于 300lx，黑板面照度不低于 500lx，教室灯管垂直于黑板且灯具为控

照式灯具；

——黑板。黑板完好、无眩光，反射比在 0.15~0.20 之间，小学黑板尺寸不低于 1.0m×3.6m，中

学黑板尺寸不低于 1.0m×4.0m；

——课桌椅。最前排课桌的前沿与前方黑板的水平距离不低于 2.20m，最后排课桌的后沿与前方黑

板的水平距离小学不超过 8.00m，中学不超过 9.00m。

4.2 宣传阵地

4.2.1 在校门、楼道、楼梯等明显位置创建视力健康支持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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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通过墙体彩绘、宣传展板、广告牌、电子屏幕等营造视力健康氛围，形式不少于 3种，宣传资

料定期更新。

4.2.3 在室内或教学楼墙体上悬挂符合 GB/T 11533 要求的新版视力检测表，并定期检查。

5 管理要求

5.1 组织管理

5.1.1 建立视力健康校园工作小组，由书记/校长担任组长，组员包括校领导、相关部门负责人、校医

或保健教师、教师、学生家长代表等，岗位职责分工明确。

5.1.2 将视力健康校园建设与管理工作纳入年度工作计划，制定工作方案和实施计划，并将视力健康

校园建设与管理工作经费纳入年度预算。

5.1.3 每学年至少组织召开 2 次视力健康校园工作例会，书记/校长应满勤，其他组员出勤率不低于

80%。

5.1.4 每学年至少召开 1 次全校视力健康校园工作动员/宣贯大会，动员全体师生参与视力健康校园相

关工作。

5.1.5 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包括视力健康校园公开承诺制、人员管理、物资管理等制度。

5.1.6 每学年至少开展 1 次面向全校教师的视力健康教育技能培训，培训率达到 90%以上，主要负责

人至少参加 1 次专题培训。

5.2 健康管理

5.2.1 遵循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的方针，把综合防控工作重点放在预防保健上，面向全体学生实

施预防保健干预。

5.2.2 将视力健康筛查纳入年度体检项目，每学年至少开展 2 次筛查，内容包括裸眼视力、戴镜视力

（如有戴镜）和非睫状肌麻痹下屈光检查，有条件的宜增加眼轴长度、角膜曲率测量和视觉健康影响因

素评估等。对检查结果进行汇总分析，及时将学生视力健康状况向教育行政部门汇报，并反馈家长。

5.2.3 在统一的信息化平台上建立学生视力健康档案，并及时进行更新和追踪，建档率、动态管理率

达 100%。对学生进行分档管理，重点关注有高度近视家族史和已近视的学生。

5.2.4 根据学生座位视角、教室采光照明状况和学生视力变化情况，每月调整学生座位，每学期对学

生课桌椅高度进行个性化调整。

5.2.5 通过卫生室、保健室等为学生提供视力健康咨询服务及指导，宜按照 GB/T 18205 的要求配备保

健老师或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在室内布置科普角，设置宣传展架并提供定期更新的视力健康宣传资料。

5.2.6 在注重均衡膳食的同时，提高鱼类、水果、绿色蔬菜等富含维生素 A 食物的比例，减少高糖、

高油食物比例。

5.3 教学管理

5.3.1 教学活动每节课时小学不超过 40min，中学不超过 45min。一日学习时间小学一、二年级不超过

4h,三、四年级不超过 5h，五、六年级不超过 6h，初中不超过 7h。

5.3.2 鼓励学生课间走出教室活动、远眺，体育与健康课课程安排符合《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

准》要求，每天在校户外活动时间至少 1h（含大课间、小课间、体育与健康课）。有条件的学校宜每

日组织远眺活动，在校户外活动时间宜达 2h。

5.3.3 每学期至少组织 1次全校性视力健康教育户外活动，可与每学期研学活动相结合。宜通过组织

篮球、排球等体育运动校内联赛形式，增加学生户外活动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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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针对中小学生生长发育不同阶段，开发、使用视力健康教育教学课件、图文资料等。有条件的

学校宜与其他学科结合开展视力健康教育课，每学期不少于 4 课时。

5.3.5 通过讲座、学科教学、班会、团会、校会、升旗仪式、墙报、板报及家校联系互动平台等多种

形式，开展近视预防知识宣传教育。

5.3.6 辅导学生建立视力健康生活方式或行为，如为学生提供眼保健操穴位图及眼保健操示意图，指

导学生每天 2 次眼保健操等。

5.4 协同管理

5.4.1 以中小学校为重点，建立政府、学校、家庭、学生、医疗卫生机构“五位一体”综合防控模式，

共同参与视力健康校园的建设与管理。

5.4.2 建议家长采购符合 GB 40070 要求的学习用品。

5.4.3 建立家校联系制度，通过家长会、微信群等形式向家长传递有关视力健康工作的信息，督促家

长定时反馈学生视力健康相关行为，如每周末运动量、使用电子产品时长等。

5.4.4 指导家长督促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如在家庭中提供光线充足的学习环境，控制学生在家

每天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不超过 0.5h，小学生、初中生每天睡眠时间分别不低于 10h、9h，提供均衡膳

食等。

5.4.5 鼓励家长陪同开展亲子日间户外活动，每天接触户外自然光的时间至少 1h。

5.4.6 在视力健康筛查、分档管理和科学矫治等方面与医疗卫生机构保持协同，宜重视中医药在近视

防控中的作用，推广应用中医药及中西医结合等特色技术和方法。

6 评价与改进

6.1 学校和主管部门应至少每学年各组织 1次视力健康校园评估，主管部门可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评

估。

6.2 评估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教学环境、宣传阵地、组织管理、健康管理、教学管理、协同管理等要求。

6.3 根据评估结果及建议，采取相关措施，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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